
外標封 編號：      (由本機關填寫) 

財物變賣案名：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財物變賣案號：TOYOTA01 

截止收件時間：113年 3月 14日(四)下午 4時 

送達地址：704004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41號 

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總務處  收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

地址： 

廠商負責人或代表人： 

廠商統一編號： 

 

建請填寫： 

本投標案之廠商聯絡人： 

上開人員之辦公室電話號碼： 

上開人員之辦公室傳真號碼： 

上開人員之電子郵件信箱： 

上開人員之手機號碼： 

 

注意事項：招標機關若未提供郵寄封套者，請廠商自備，並將本頁填妥後，粘貼於封面，或於自備封套之封面，

加註前列字樣及資料，以利作業。 



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投標人資格審查表 

（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） 

標售案案號：TOYOTA01 

標售案名稱：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投標人姓名： 

投標人代號：        (由機關填寫) 

 

審    查    項    目 合格 不合格及其原因 

一、投標文件封面(黏貼於信封袋正面)   

二、基本資格證明文件(影本)： 

  1.法人(公司行號)：具有合格有效公司登記證明

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 

  2.自然人：檢附身分證件。 

  

三、投標單   

 

資格審查結果：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 

審查人員簽名： 

 

審查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投標須知 
 

一、本件財物標售之標的物、數量詳如附表。 

二、本件財物標售案已於 113 年 3 月 1 日在本校校網及公佈欄公告，並刊登網站（於行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資訊公告系統-財物變賣公告資料登錄投標資訊），訂於同

年 3月 15日上午 11時 00分在立人國小校長室會場當眾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

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1 個工作天上午 11 時 00 分於校長室開

標。 

三、本件財物標售之標的物，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總務處事務組安排參觀： 

    聯絡人：丁孟楫  組長 

    地址：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41 號    電話：(06)2222054-731 

    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班日，上午 9-12 時，下午 2-4 時。 

四、投標資格： 

  (一)法人(公司行號)：檢附合格有效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 

  (二)自然人：年滿 20 歲之中華民國國民，檢附身分證件。 

五、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： 

  (一)以毛筆、自來水筆、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。 

  (二)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，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。 

  (三)填妥投標人姓名、身分證號(或統一編號)、住址、電話號碼，法人(公司)應註明

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，並註明投標人外出時代理收件人姓名、身分證號及住

址。 

  (四)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，應指定一人為代表人，未指定者，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

為代表人，投標人不得異議。 

  (五)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為 1 式 1 份，重複投標者視為無效標。建議投標廠商於

投標前，先行自我檢視投標文件是否符合規定，以避免投標文件錯誤或遺漏。 

六、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妥予密封，以親自送達或掛號函件於開標前一日下午五點

前內寄達本機關（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總務處收）。逾期寄達者，不予受理，原件

退還。 

七、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代理授權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，以利辦理決標後續事

宜。 

八、開標決標： 

  (一)由本機關主辦單位派員會同監辦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審查。 

  (二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投標無效： 

    1、投標資格證明文件及投標單，二者缺其一者。 

    2、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、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、或低於底價、或

未以中文大寫者。 

    3、投標單所填投標人姓名，經主持人及監辦人員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。 

    4、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機關定之格式不符者。 

  (三)決標：以有效投標單且高於底價之最高投標標價者為得標人，次高投標標價者為

次得標人。如最高投標標價有二家以上相同時，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

得標廠商，次高投標標價者有二家以上相同時，比照辦理。 

九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應在得標之次日起七日（上班日）內以匯款方式繳

清（匯款資料-銀行：臺灣銀行臺南分行，戶名：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代收款專戶，



帳號：009045096216）。如因故延後開標，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

之。 

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沒收所繳其投標保證金： 

     (一)投標人放棄得標者。 

     (二)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。 

十、得標廠商無正當理由不繳交全部價款時，不得再參加同一標案之投標，如投標時視

為無效標。 

十一、停止財物變賣之標售標的物時，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，投標人不得異議。 

十二、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

 

 



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附表─品名、數量 

案號  TOYOTA01 

案名  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數量(含單位)  1輛 

投標保證金(元)  免收 

備註 

一、 本標的物為報停之車輛，以投標日之車輛現況交付，

日後不得異議，投標人可聯絡本機關總務處事務組至

現場檢視標的物現況。 

(一) 聯絡人：丁孟楫  組長 

(二) 地址：704004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41號 

(三) 電話：(06)2222054-731 

(四) 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班日，上午 9-12時，下午 2-4

時。 

二、 本車輛出廠年份：2008年 9月，排氣量：4009c.c.，

已行駛里程：397353km。 

三、 本車輛原牌照已向台南監理站繳銷。繳銷前之相關牌

照稅，燃料稅已繳清。 

四、 本車輛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至 112年 10月 2日。 

五、 得標人於得標成立後應負擔辦理財物過戶等所需所有

關費用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 牌乙類大客車標售 

投標單 
 

標號  TOYOTA01 

投標人姓名 
 

簽章 
 出生 

年月日 

 

身分證號碼/

統一編號【或

法人(公司)登

記文件字號】 

 

 聯絡 

電話 

 

住址  

收件代理人 

姓名 

 身分證號  

住址 
 

標的物 TOYOTA XZB50L-COASTER9中巴交通車 

投標金額 
新臺幣 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 
 

（以中文大寫金額為準） 

承諾事項 
本人願以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，一切手續悉願依照財物變賣公告及投標

須知辦理。 

附件  

投標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註： 

 1、投標承購數量、及標金額及保證金金額請以中文大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

柒、捌、玖等字書寫，如有塗改，請簽章。 

 2、投標單請加蓋投標廠商及負責人印。 

 

 



委託代理授權書(法人) 

    本廠商投標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「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牌

乙類大客車標售」（案號：TOYOTA01），茲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廠商

參與開標及相關事宜，該代理人資料及使用印章如下： 

 

委託人： 

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投標文件

之印章
：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投標文件

之印章
： 

行使代理權： 

廠商
代理
印章
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
代理
印章

： 

 

代理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代理人身分證件影本粘貼處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於參加投標時，應依下列規定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本授權書： 

1.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親至開標地點，攜帶廠商印章及負責人印章親至開標地點，應出

示身分證明文件，本授權書則無須填寫出示(如未帶印章得以簽名代替)。 

2.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，則應填寫並出示本授權書及身分證明文件。 

3.投標廠商為外國廠商或代理人為外國人士者，本授權書應經公證或認證，身分證字號

欄請填寫護照號碼。 



委託代理授權書(自然人) 

 

    本人投標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「臺南市北區立人國小 TOYOTA牌乙類大客車

標售」（案號：TOYOTA01），茲委託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人參與開標及相關事

宜，該代理人資料如下： 

 

委託人 

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戶籍地址：     市(縣)      區      里     鄰            
街
路    段 

 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  樓之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受託人 

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戶籍地址：     市(縣)      區      里     鄰            
街
路    段 

                   巷      弄     號      樓之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【備註】 

  1.為委任事務之處理，須為法律行為，而該法律行為，依法應以文字為之者，其處理權之

授與，亦應以文字為之。其授與代理權者，代理權之授與亦同。（民531） 

  2.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如有用印章

代簽名者，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。（民3） 

  3.自然人親至開標地點，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 4.若委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，則應填寫本委託代理授權書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
